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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命宣道會

前言



1. 一位名叫「耶穌」的嬰兒誕生在馬槽裡： 
1) 天使向牧羊人報喜信； 
2) 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朝拜耶穌； 

2. 三十三年後，耶穌騎驢進耶路撒冷： 
1) 『和散那』，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！ 
2) 奉主名來的王，是應當稱頌的！ 
3) 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處有榮耀！ 

3. 耶穌進耶路撒冷，四天後被捕與受審。

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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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:53他們把耶穌帶到大祭司那裡，又有眾祭司長和長老
並文士都來和大祭司一同聚集。54彼得遠遠地跟著耶
穌，一直進入大祭司的院裡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裡
烤火。55祭司長和全公會尋找見證控告耶穌，要治死
他，卻尋不著。56因為有好些人作假見證告他，只是他
們的見證各不相合。57又有幾個人站起來作假見證告
他，說：58「我們聽見他說：『我要拆毀這人手所造的
殿，三日內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。』」59他們就
是這麼作見證，也是各不相合。 

馬可福音 14:53-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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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:60大祭司起來站在中間，問耶穌說：「你什麼都不回
答嗎？這些人作見證告你的是什麼呢？」61耶穌卻不言
語，一句也不回答。大祭司又問他說：「你是那當稱
頌者的兒子基督不是？」62耶穌說：「我是。你們必看
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，駕著天上的雲降臨。」63

大祭司就撕開衣服，說：「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呢？64

你們已經聽見他這僭妄的話了。你們的意見如何？」
他們都定他該死的罪。65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臉上，又蒙
著他的臉，用拳頭打他，對他說：「你說預言吧！」
差役接過他來，用手掌打他。

馬可福音 14:53-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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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這是一場違法的「審判」； 
2. 時間違法： 禁止在夜間進行死刑審判，且不得在
節期（逾越節）期間審理； 

3. 地點違法： 正式的公會審判應在聖殿的「鑿石
廳」舉行，而非大祭司的私宅； 

4. 判決程序違法：若要判處死刑，不能當場定罪，
必須在審理後的隔天才能宣判； 

5. 見證不一違法：他們的見證各不相合，這在法律
上應直接宣判被告無罪。

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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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相大白



一. 沈默的羔羊（14:53-61a）； 
二. 榮耀的宣告（14:61b-62）； 
三. 代贖的贖價（14:63-65）。

真相大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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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沈默的羔羊



14:53他們把耶穌帶到大祭司那裡，又有眾祭司長和長老
並文士都來和大祭司一同聚集。54彼得遠遠地跟著耶
穌，一直進入大祭司的院裡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裡烤
火。55祭司長和全公會尋找見證控告耶穌，要治死他，
卻尋不著。56因為有好些人作假見證告他，只是他們的
見證各不相合。57又有幾個人站起來作假見證告他，
說：58「我們聽見他說：『我要拆毀這人手所造的殿，
三日內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。』」59他們就是這
麼作見證，也是各不相合。60大祭司起來站在中間，問
耶穌說：「你什麼都不回答嗎？這些人作見證告你的是
什麼呢？」61耶穌卻不言語，一句也不回答。 

沈默的羔羊（14:53-61a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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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:53他們把耶穌帶到大祭司那裡，又有眾祭司長和長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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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黑暗中的審判： 
1) 耶穌在深夜被帶到大祭司那裡； 
2) 這是一場非法、充滿偏見與偽證的審判； 
3) 大祭司和公會他們要治死耶穌； 

2. 耶穌的沈默：  
1)面對各種自相矛盾的假見證； 
2) 耶穌「沈默不語」； 
3) 「他被虐待，受痛苦的時候，他並不開口；他
像羊羔被牽去屠宰，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面前
寂然無聲，他也是這樣不開口。」（賽 53:7）

一. 沈默的羔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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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聖誕節的主角——耶穌： 
1) 不是為了接受掌聲而來； 
2)而是為了承擔人類罪的指控而來； 
3)祂像一隻沈默的羔羊，任憑控告加在他身上； 
4)祂不為自己辯護，應驗了受苦僕人的形象； 
5)祂不是為了爭取公平，而是為了在不公平的審
判中，沈默地換取在神面前的「無罪」地位。 

6)祂的沈默是為了讓信靠祂的人在神的審判面前
能因祂而得稱為義。

一. 沈默的羔羊

13



新生命宣道會

二. 榮耀的宣告



14:61b大祭司又問他說：「你是那當稱頌者的兒子基督
不是？」62耶穌說：「我是。你們必看見人子坐在那權
能者的右邊，駕著天上的雲降臨。」

榮耀的宣告（14:61b-6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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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耀的宣告（14:61b-62）

16



1. 大祭司問了全人類最重要的問題： 
1) 不是一個法律問題，是一個關於身份的問題； 
2) 在猶太文化中，「當稱頌者」是神的代稱； 
3) 大祭司是在問：「你，這個卑微、被囚、滿臉
疲態的囚犯，真的是那位全以色列等候數千年
的救贖主、神的兒子嗎？」 

2. 耶穌最公開、最明確宣告自己身份的時刻： 
1) 耶穌不再沈默； 
2)祂宣告了三件事：「我是」，「坐在權能者的

右邊」，「駕著天上的雲降臨」。

二. 榮耀的宣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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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「我是」： 
1) 這是神的名字，祂宣告自己的神性； 
2) 「我是『自有永有者』。」（出 3:14）； 

4. 「坐在權能者的右邊」： 
1)祂是得勝的君王； 
2)祂受難後升天要作王（詩 110）； 

5. 「駕著天上的雲降臨」： 
1)祂是審判世界的人子； 
2)祂有末世審判的權柄（但 7:13-14）。

二. 榮耀的宣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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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這位誕生在馬槽裡的嬰孩： 
1)祂是那位榮耀的審判主； 
2)祂宣告自己才是最終的審判官； 
3)祂坐在被告席上受審，祂預告不久後： 
(1)祂將坐在宇宙最高的寶座上執掌王權； 
(2)祂要審判全人類，包括所有在場的審判官； 

4)祂的降卑是為了讓我們的地位得以升高。

二. 榮耀的宣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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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代贖的贖價



14:63大祭司就撕開衣服，說：「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
呢？64你們已經聽見他這僭妄的話了。你們的意見如
何？」他們都定他該死的罪。65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臉
上，又蒙著他的臉，用拳頭打他，對他說：「你說預
言吧！」差役接過他來，用手掌打他。

代贖的贖價（14:63-6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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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大祭司撕開衣服（Chiton，內層長袍）： 
1)表示聽見褻瀆話時極度的悲憤與震驚； 
2) 大祭司平時不得撕裂衣服，除非是為了維護神

的尊嚴（利 21:10）； 
3) 大祭司以為自己在維護神； 
4) 他們卻定了神的兒子的死罪； 

2. 極致的降卑： 被吐唾沫、被蒙眼、被戲弄（「你
說預言吧！」）。 

3. 隱藏的主權： 在人戲耍祂時，祂對彼得三次不認
主的預言正在精確應驗。

三. 代贖的贖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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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在馬槽裡安睡的「以馬內利」： 
1)道成肉身承受了人受到羞辱的極限； 
2) 那位曾在馬槽裡安睡的嬰孩，為了愛： 
(1)甘願讓自己後被非法審判； 
(2) 被吐唾沫羞辱； 
(3) 被權力踐踏； 

5. 這是「以馬內利」最極致也最痛苦的體現： 
1)祂進入人們的痛苦與羞辱中； 
2) 不是因為祂無力反抗； 
3)而是因為祂甘願捨命為不義的人作贖價。

三. 代贖的贖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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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



1. 聖誕節的嬰孩——以馬內利： 
1)祂生於馬槽，是為了能死於十架； 
2)祂與我們同在、是為了承擔我們的不義； 

2. 耶穌宣告祂是彌賽亞： 
1) 並非為了宣示權力來脫困； 
2)而是為了完成祂誕生的使命； 

3. 祂為了成為人類的罪代贖的「贖價」： 
1)祂要戴上那荊棘的冠冕； 
2)祂要走向那救贖的十字架。

總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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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考



1. 當我們在生活中遇到誤解、委屈或不公的對待時，我
們的第一反應通常是什麼—沈默，還是辯解？ 

2. 在我們的生命中，我們真正的認識耶穌是彌賽亞嗎？ 
1)祂不只是節日裡那個溫馨的符號； 
2)祂是在受審、受辱時，依然清楚知道自己主權； 
3)祂甘願為我們捨命的榮耀救主； 

3. 思考我們慶祝聖誕節的真相： 
1) 不僅僅慶祝耶穌祂是彌賽亞，祂是基督； 
2)而是要慶祝我們與父神和好的關係； 
3)更是要感恩耶穌完成了祂「道成肉身」的使命。

基督徒的新生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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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束


